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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职业打假人”，一个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出现的特殊族群，他们专门依靠买

假货从商家处获得的索赔金生存。有人说，他们的出现且持续至今，正是这个社会还

不够讲商业规则造成的。

现阶段，我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遭遇尴尬。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的行为不管目的如何，都让消费者看到了维权希望。裹挟着褒

贬不一的争议，“职业打假人”到底能走多远？在其个人利益与打假维权的公益性之

间，平衡的支点在哪里？本期文章为您解析。

“明知道巧克力已经过期好几天了，还

要买上十几盒，甚至连食品包装上的 QS 认

证标识过期的也不放过。这些人故意买很

多这样的商品，然后向超市索要 10 倍赔偿，

我们对这样恶意消费的顾客很是头疼。”北

京一家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在和记者聊天时

无奈地表达了自己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

体的不满。

“职业打假人”，就是以专门购买“问题”

货品并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为谋生手段的

一个群体。

该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他们会要

求和商家“私了”，考虑到商业声誉和产品确

实存在瑕疵，大部分商家都会选择赔钱。如

果商家不同意的话，“职业打假人”还会向工

商管理部门举报或者到法院起诉。

让商家叫苦连天的“职业打假人”，却让

消费者觉得他们的存在能让超市少一些不

实商品，购买起来更放心。

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职业打假人”的

动机如何，他们的存在和行动会潜移默化地

帮助中国消费者树立维权意识，改变消费市

场格局，同时对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

执法、维护商品市场秩序也起到了弥足珍贵

的完善作用。

但由于他们的职业身份一直未能获得

法律认可，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社

会各界对这个群体的态度也褒贬不一。

“知假买假”获赔应该得到法律支持

不同利益群体为“职业打假人”设定了

不同的身份，他们一直在到底是“英雄”还是

“刁民”的争议中尴尬生存。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北京消法学会常务

理事朱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知假

买假”而获得赔偿的行为，应该得到法律支持。

实践中，大多判例都是如此。有个别法

院没有支持“知假买假”者的索赔要求，他们

的理由无非有两点：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际上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知假

买假”者大都以获利为目的，实际不是消费

者，所以不能获得双倍赔偿；二是《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的双倍赔偿是针对商家的

“欺诈”行为，既然消费者已经事先知道是假

货而还要购买，这就不存在欺诈，所以不能

获得双倍赔偿。

朱巍认为，这些法院的依据是不对的，

理由有三点：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的双倍赔偿并不是只针对某个消费者，而

在于保护全体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说，不

能以单一消费者识破商家售卖假货而否认

商家的“欺诈性”；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立法目的之一在于实现惩戒不良商家，

假货销售者和商家在这个意义上说属于“行

为犯”，即只要有生产和销售行为，并造成消

费者权利损害，都应该承担责任；第三，单个

“知假买假”的行为可能违背了诚实信用原

则，但是这会从整体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综上所述，“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

行为没有问题，并值得肯定。

消费维权律师赵占领认为，消费者利用

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是值得提倡的。“职业

打假人”通过“知假买假”进行索赔，这种行为

虽然存在道德瑕疵，但是在目前消费者维权

意识和能力较弱、社会商业诚信体系尚未完

全建立的社会背景下，客观上能够督促商家

遵守商业道德，减少“问题”商品流通，从而达

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最终目的。

超市多赔钱了事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逼得超市和商家

先给自己“挑刺”，每一批货进来都要看得格

外仔细，一旦发现不合格的产品就赶紧发回

给供应商。

“但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我敢说

没有一家超市能保证正在出售的商品没有

一点问题。”北京一家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

“有一次，我在进行商品自查的时候，发

现几块还有 8 天就要过期的巧克力被放到

货架的最里面，心想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第

二天，我专门在监控室查看是否有恶意消费

者来索赔，果不其然，店门刚开没多久，就来

了一个人直奔放巧克力的货架，伸手就往里

掏。”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职业

买家”为了达到索赔的目的，还会使用“栽

赃”的手段。有些人把快要过期的食品放到

超市看不到的角落或者储物柜里，买回去后

过几天拿过期的东西来索赔，更有甚者，还

有拿过期的商品来“调包”的。“掉包”是指用

在别处购买的已经过期的产品替换超市里

正在出售的正常产品。

朱巍认为，“调包”的行为本身属于非法

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触犯《刑法》，构成敲诈

勒索罪或者诈骗罪的违法要件。

赵占领告诉记者，消费者用“掉包”商

品私下向商家提出高额赔偿，有可能涉嫌构

成敲诈勒索犯罪。消费者通过诉讼等合法

途径进行索赔，如果超市有证据证明产品被

“掉包”，则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据了解，工商管理部门在处理食品“买

一赔十”纠纷中，也发现了打假者有意造假

进行恶意索赔的情况。一位工作人员说：

“依法维权应该提倡，如果使用‘调包’等伎

俩来恶意索赔，那就变成敲诈了，严重的还

要承担法律责任。”

朱巍认为，超市在赔偿后，有向厂家追

偿的权利。与消费者不同的是，消费者提出

双倍索赔依据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的相关规定，向厂家追偿的权利来源于《合

同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合同，商家可以要

求生产厂家承担违约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

相关合同责任。

很多超市都有“假一赔十”的宣传，这些

宣传从法律上讲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具悬赏

广告的性质。有如此规定的超市，在消费者

购买到假货时，应该优先履行自己的承诺，

即向消费者支付十倍罚款，而非《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双倍罚款。

赵占领指出，作为超市应该尽量从正规

渠道进货，并加大进货时对产品的审核力度，

对产品生产者的资质、产品的相关批准文号

等进行严格审查，避免引进“问题”货品。

超市对“问题”货品进行赔偿后，可以向

产品生产厂家进行追偿。超市除了可以要

求厂家赔偿直接损失外，还可依据双方之间

的合同约定要求支付违约金。

“对相关法律条款吃得很透、很细。‘职业

打假人’不只是对食品保证期下手，他们还对

食品添加剂多标或者少标、QS 码使用期或有

没有进行更新、厂家地址标准、产地有没有更

改都研究得非常透彻。”上述超市负责人告诉

记者说，“与普通消费者相比，有些‘职业打假

人’具有非常高的专业维权知识，有时候比我

们，甚至是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还要专业，

他们熟知《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条，他们专找生产标志、产品许可证

号等更加细节的地方下手。”

赵占领认为，如购买到“问题”货品，消

费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法律规定

范围内进行索赔，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消费者私下向商

家要求高额赔偿作为和解代价则有可能涉

嫌敲诈勒索。

“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存疑

长期以来，“职业打假人”是否可以作为

消费维权类案件的原告，一直多有争议。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

消费者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为了生活消费需要，

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消耗物

质产品、精神产品或消耗劳动服务。

有人据此认为，“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

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索赔，带有

明显的商业目的，所以“职业打假人”不应等

同 于《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意 义 上 的 消 费

者。为此，法律如果予以保护，必形成道德

风险，破坏社会基本秩序。

“职业打假人”目的不纯，不是从消费者

的角度进行维权，而是为了获利或者成为一

种谋生手段。“职业打假人”是特殊产物，他们

的存在对于企业来讲，只是“个案解决、息事

宁人”而已，无法取代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

有工商管理部门表示，消费者维权的方

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支持消费者正当维

权，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行为不

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朱巍告诉记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

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工商管理部门属于

政府职能机关。

按照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工商管理

部门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工商管理部门认

定“职业打假人”不属于消费者，缺乏法律依

据，属于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误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工商管理部门是各

级消费者保护协会的直接领导部门，他们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误读将直接影响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寄希望于更多的

正面司法判例，以促进工商执法。”朱巍说。

赵占领认为，如购买到“问题”货品，消费

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法律规定范

围内进行索赔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消费者私下向商家要

求高额赔偿作为和解代价则有可能涉嫌构成

敲诈勒索。“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

是否受消法保护目前仍存在很大争议，如果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但是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只有以“生活消

费需要”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的人才是

消费者。“职业打假人”到底算不算消法意义

上的消费者，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即使“知假买假”的行为不受《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不能适用双倍赔偿

的规定，“职业打假人”仍可依据《合同法》、

《产品质量法》提出索赔。

据悉，由于“职业打假人”精通专业知识

和法律知识，一旦出手基本不落空，不少大

型商家为消除影响，大都会选择赔钱的方式

与其达成和解。

工商管理部门提醒，消费者买到假冒产

品或过期食品进行索赔后，商家往往要求收

回，这样做的话，此类商品有可能重新流向

市场，损害其他消费者，希望消费者发现或

者买到假冒产品或过期食品时，能及时向工

商管理部门举报，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

消费环境。出现纠纷应按相关规定办事，可

避免因“私了”而滋生出的其他不良行为。

“职业打假人”是“英雄”还是“刁民”

近日，广州日报报道称，广药证

实收到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发

来的有关“王老吉”商标新的仲裁通

知。至此，持续一年多的王老吉商标

案在法律上又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在法律程序之外，广

药与加多宝的市场战更是激战正酣，

双方的“战况”如何，需要等待最终的

市场销售数据来评判。

不过，外界担心，如果这场“市场

战”采取一些非市场化的极端手段，

则可能会让一场正常的商战演绎为

非 理 性 厮 杀 。 其 中，被 网 友 戏 称 为

“广药引狼入室”的事情，就有业内人

士指出，鉴于双方在凉茶行业的龙头

地位，如果商战变为厮杀，恐怕会让

本就还处于成长期的凉茶行业遭遇

致命伤害。

有消息称，有“北方狼”之称的“职

业打假人”——北方狼商务调查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殿林，目前被广药集团

聘请委托打假，对市场上经销的王老

吉凉茶进行投诉和举报。媒体报道，

目前北方狼已经举报约 20 个销售点

侵犯王老吉商标使用权，地域范围涉

及福建、浙江、江苏、北京等地。不过，

尽管北方狼的“举报”被受理，但鲜见

工商部门对加多宝“查处”，原因可能

是销售仍在协议法定的合理消化期，

不构成商标侵权。

广药委托职业打假人打假，本不

值得大惊小怪，但此委托人与凉茶行

业之间的恩怨故事让人们记忆犹新。

几年前，有着“北方狼”之称的打假人刘

殿林，以王老吉凉茶中违法添加“夏枯

草”存在欺诈为由，起诉加多宝公司，引

起轩然大波，对整个凉茶行业产生致

命影响，几乎断送凉茶行业。

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广药与加多

宝的商标争夺事件中，再次隐现“北

方狼”的身影，且是“被邀加盟”，故网

友戏称“广药引狼入室”。

其实，企业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必然产物，企业间有竞争，不仅

无 可 非 议，还 是 一 件 好 事 。 通 过 竞

争，企 业 在 为 客 户 创 造 价 值 的 基 础

上，能够实现自身的综合价值；同时，

通过竞争，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

产品和服务，并获得赢利和提升企业

综合素质。

企业间的竞争，前提必须是良性

的。但时下，不少企业却信奉所谓的

“狼文化”，认为“企业竞争不是你吃

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把商场当成了

“战场”。正道走不通，就走邪道、钻

歪道；明里打不赢，就来阴的、使狠

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就 市 场 规 律 而 言，企 业 间 的 竞

争，目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带动整

个行业发展；目光不能只停留在国内

第一，而是要争取世界领先。企业竞

争，靠的是自主创新，是把研发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

打压、甚至搞垮竞争对手。

凉 茶 是 中 国 人 的 创 造，是 中 国

对 人 类 饮 食 文 化 的 贡 献 。 广 药 也

好，加多宝也好，如果为了自身利益

而 意 气 用 事，损 害 的 不 仅 是 两 家 企

业 的 利 益，更 可 能 让 凉 茶 行 业 遭 遇

灭顶之灾。

广药与加多宝之间有恩怨、有竞

争，但恩怨切不可演化成仇恨，竞争

不 能 失 去 理 性 。 否 则，一 旦 厮 杀 起

来，必定两败俱伤。

广药“引狼入室”会否伤害凉茶行业生态

■ 本报记者 张 莉

■ 于 灵


